[bookmark: _GoBack]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
木材生产防火责任状（范本）
编号：永碧林木竹防﹝2026﹞第**号
甲方：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为了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，有效防控森林火灾，巩固国有林区森林生态建设成果，保护人民生命和森林资源安全，根据《森林法》、《森林防火条例》和《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的规定，把防火工作放在重要位置，减少国家、集体、个人在经济上的损失，根据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方针，甲方与乙方（木材采伐施工单位工组或个人）双方充分协商，特订立本木材生产防火责任状：
一、作业地点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生产作业地点位于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班白云工区071-04-010、071-04-020合计2个小班，作业方式为木材生产 。
二、甲方职责
1.有权负责对生产作业区内防火工作进行检查监督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。
2.督促乙方对招用的新老工人进行防火技术培训。
3.生产作业时，在现场对乙方进行作业环境防火交底。
4.在3级以上级高火险天气，及时向乙方发布森林防火戒严令，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。
三、乙方职责
1.配备专（兼）职防火管理员，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作业区的森林防火日常工作。
2.乙方必须遵守《森林法》、《森林防火条例》和《福建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的规定和甲方制定的有关防火规章制度。严禁违章指挥、违章操作、违章作业。
3.乙方必须按规定提取防火措施经费，购买劳保用品，并为作业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4.乙方作业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必须穿戴好合格的劳动保护用品（安全帽、劳保鞋等），劳保用品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5.乙方必须做好作业区防火工作，作业时从业人员不得吸烟，在生活用火的厨棚、工棚四周必须开设防火隔离带，严禁违规用火。一旦发生火灾，有义务及时组织扑救，同时立即报告甲方，并确保扑救人员的人身安全。
四、奖惩措施
1.场护林防火指挥部派出定点督办组，对作业区的防火工作督促检查，发现问题，责令限期整改。
2.对不认真履行职责，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，按照《福建省森林防火责任追究暂行规定》，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3.乙方有权对作业区内的防火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，甲方应及时分析，根据生产作业需要给予适当采纳，并给予适当的物质及精神奖励。
五、期限
自双方签字之日起执行，作业工序竣工并验收后，自行终止。
本责任状壹式伍份，甲方执肆份，乙方执壹份。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作业工序竣工并验收后，自行终止。



甲方（盖章）：福建省永春碧卿国有林场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
分管领导：
管理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： 
2026年  月  日  

